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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年度审计报告非标意见所述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远程股份”）2018

年度财务报表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公证天业”

或“会计师”）审计，并于 2019年 4月 27日出具了苏公 W（2019）A869号非标意

见的审计报告（以下简称“2018 年度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现就 2018 年度审

计报告中非标意见所述事项的影响已经消除的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保留意见 

（一）2018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的具体内容 

1、未决诉讼损失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之2所述，远程股份原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以下简称“原实控人及其关联方”）存在向多个单位或个人（以下简称“债权人”）

进行融资的行为。在未经正常内部审批流程的情况下，远程股份为原实控人及其关

联方的上述融资行为或与债权人签订担保/借款协议，或对外签发无真实贸易背景

的票据，或以子公司资金提供保证金（以下统称“违规担保”）。由于原实控人及

其关联方未能清偿到期债务已构成债务违约，远程股份作为被告已被债权人陆续提

起诉讼或申请仲裁。截止2018年12月31日，远程股份已确认预计损失40,266.96万

元。由于远程股份向我们提供的其收到或了解的诉讼资料或信息有限，我们无法获

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未决诉讼可能给远程股份造成损失的金额进行合理估计

并对需计提的预计损失金额作出调整，也无法判断远程股份是否因上述原因还存在

其他未经批准的类似事项以及对财务报表和信息披露可能产生的影响。 

2、预付影片版权款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之7所述，远程股份控股子公司定军山国际影视发行（北

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定军山国际”）与霍尔果斯文链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文链影业”）、浙江乐影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影文化”）签

订《进口影片版权转让协议》，文链影业向定军山国际转让其在三部进口影片项下

的全部权益（即三部进口影片在中国境内发行毛利润的10%），协议金额为3,900.00

万元，并授权乐影文化代为接收转让款。协议签订后，定军山国际按照协议向乐影

文化预付了3,500万元，协议同时约定三部进口影片预计上映时间暂定为2018年2至

12月不等，远程股份于2018年度内对该项预付款按照账龄计提了减值损失350万元。

我们无法采取适当的审计程序，获取充分、恰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三部进口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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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展情况及该笔款项所作估计坏账准备是否合理，也无法实施满意的审计程序就

上述预付款项是否存在被远程股份原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做出合理判断。 

（二）2018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事项影响已消除情况  

1、未决诉讼损失 

2018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未决诉讼事项，均发生在原实际控制人、控股

股东控制公司期间，在未经正常内部审批流程的情况下，公司为原实控人及其关联

方向债权人融资提供违规担保，由于原实控人及其关联方未能清偿到期债务造成债

务违约爆发前，原实际控制人已将公司控制权进行了转让，未能向公司提供违规担

保的相关信息和原始资料，虽然公司根据所搜集的资料对违规担保可能造成的损失

进行了预估，但所掌握和提供给会计师的资料有限，会计师在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

告中发表了保留意见。 

针对2018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事项，公司高度重视，采取了各项措施进行应

对以消除影响： 

一是公司通过各种途径及时搜集与公司违规担保有关的涉诉信息，包括且不限

于聘请专业的律师团队从案件审理法院获取相关涉诉信息的原始资料，搜集取得相

关证据并积极开展应诉工作，通过法律诉讼途径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及时公开披露

涉诉案件的最新进展情况。 

二是根据2018年年报期间应取得而未取得的诉讼资料和信息，重新审视和估计

2018年年报中各项违规担保预计损失金额，即2018年年报确认的预计损失金额是否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的要求。 

三是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

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对2018年年报中未决诉讼损失因会计差错造成的错报履行

董事会审议程序并进行前期差错更正。 

四是就2018年年报中的会计差错进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与会计师进行沟

通，配合会计师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专项审核，获得会计师对会计差错更正的认可，

并由会计师出具《关于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鉴

证报告》。 

五是为防止原实际控制人滥用控股股东地位继续对外违规提供担保、融资等行

为，公司第一时间收回了原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法人印章。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

后，采取了变更公司名称及法定代表人、启用新的法人公章、加强印章管理等措施。

完善了法律事务管理制度，加强对诉讼相关事项的管理，公司派专人与法律顾问及

委托律师积极应对诉讼事宜，维护公司合法权益，截止目前，除发生在为原实际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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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违规担保外，未发现新增的违规担保及其诉讼事项。 

2018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未决诉讼损失”事项进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未决诉讼事项 
更正前 

预计损失 
更正金额 

更正后 

预计损失 

1 
蔡来寅诉秦商体育、夏建统、本公司、睿康集团等

民间借贷纠纷 
3,700.00  518.00  4,218.00  

2 
李恬静诉秦商体育、本公司、睿康集团、夏建统、

夏建军、黄杰等合同纠纷 
6,600.00  -242.12  6,357.88  

3 
湖州四信诉锦州恒越、秦商体育、本公司、夏建统、

夏建军、申劼佶等借款合同纠纷 
1,862.93  -1,072.32  790.61  

4 杭州力卓诉夏建军、本公司民间借贷纠纷 2,320.25  153.09  2,473.33  

5 
刘韬诉本公司、夏建军、夏建统、秦商体育、锦州

恒越等民间借贷纠纷 
1,267.28  -247.28  1,020.00  

6 
杭州中小诉秦商体育、本公司、夏建统等借款合同

纠纷 
- 10,086.10  10,086.10  

7 正奇国际诉本公司、夏建统等票据纠纷 8,000.00  -8,000.00  - 

8 
马根木诉锦州恒越、秦商体育、天夏智慧、本公司、

夏建统民间借贷纠纷 
- 1,638.63  1,638.63  

9 
吴根良诉秦商体育、本公司、夏建统、夏建军、锦

州恒越、李林波等民间借贷纠纷 
741.95  - 741.95  

10 
深圳市益安保理有限公司诉本公司、上海连行、夏

建统和高翔票据追索权纠纷 
1,774.56  - 1,774.56  

 合计 26,266.96  2,834.10  29,101.06  

以上 “未决诉讼损失”事项进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详细情况见公司同日披

露的《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度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 

2、预付影片版权款 

远程股份控股子公司定军山国际与文链影业、乐影文化签订《进口影片版权转

让协议》，文链影业向定军山国际转让其在三部进口影片项下的全部权益（即三部

进口影片在中国境内发行毛利润的10%），协议金额为3,900.00万元，并授权乐影

文化代为接收转让款。协议签订后，定军山国际按照协议向乐影文化预付了3,500

万元，协议同时约定三部进口影片预计上映时间暂定为2018年2至12月不等，远程

股份于2018年度内对该项预付款按照账龄计提了减值损失350万元。会计师无法采

取适当的审计程序，获取充分、恰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三部进口影片的进展情况

及该笔款项所作估计坏账准备是否合理，也无法实施满意的审计程序就上述预付款

项是否存在被远程股份原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做出合理判断，会计师在2018

年度审计报告中发表了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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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聘请的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对公司关联方进行核查并出具《根据北京市中

银律师事务所关于睿康文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方核查之法律意见书》（中银股

字【2018】第0202号），根据相关核查意见，乐影文化、文链影业非公司原控股股

东杭州睿康、原实际控制人夏建统的关联方。经向公司前实际控制人李明了解，其

在取得公司控制权之前，未从事过影片发行等相关业务，也从未与乐影文化、文链

影业有过业务往来。经查乐影文化与文链影业股权结构，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明无

关联关系。此外，公司聘请的江苏菱方圆律师事务所就该事项做了进一步核查，并

出具核查意见书，法律意见书意见为：“因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夏建统、原法定代表

人夏建军无法取得联系，暂无法取得直接回复信息，现仅就相关当事人的工商信息

获悉，定军山国际影视发行（北京）有限公司已于2019年2月19日更名为北京远路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由浙江远辉影视有限公司和徐晓飞共同投资。而浙江远辉影

视有限公司则是远程股份100%控股子公司。夏建军同时担任北京远路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浙江远辉影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浙江乐影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是有

原股东李萧苼于2016年8月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2018年3月29日变更为贺赟颖个人

独资。而霍尔果斯文链影业有限公司则是浙江乐影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100%控股

子公司，法定代表人仍为贺赟颖。根据目前本所所收集和了解信息，未发现乐影文

化、文链影业与公司控股股东、原任或现任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 

由于 2018 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后，睿康系派出董监高均已离职，无法

确切了解目前合同的执行进展情况，公司亦无法联系到乐影文化、文链影业相关人

员，基于审慎性原则，公司应在2018年度全额计提资产减值损失，截止2018年末公

司已计提资产减值损失350万元，需补提3,150万元，公司作为一项前期会计差错处

理。 

综上所述，2018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中的“未决诉讼损失”事项，公司采取

各种措施，进一步搜集和获取了已存在的证据资料，根据相关证据资料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的相关规定重新审视和估计2018年年报各项违规担保

预计损失金额，并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

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对2018年年报中未决诉讼损失因会计差错造成的

错报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并进行前期差错更正。违规担保事项发生后，公司采取了

多项措施，包括且不限于收回公章、变更公司名称及法定代表人、启用新的法人公

章、加强印章管理、完善法律事务管理制度，积极应诉等工作，截止目前，除发生

在为原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违规担保外，未发现新增的违规担保及其涉诉事

项。2018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中的“预付影片版权款”事项，公司聘请专业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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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调查并发表了法律意见，公司根据该事项情况对2018年年报中预付影片版权款

的减值计提会计差错造成的错报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并进行前期差错更正。因此，

2018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事项影响已全部消除。 

二、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一）2018年度审计报告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的具体内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之2所述，远程股份目前存

在多项未决诉讼事项，及大额银行存款被扣划、多个银行账户和部分资产被冻结的

情况。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远程股份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截止审计报

告日，远程股份已拟定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之2所述的改善措施，但其持续经营能力

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消除情况 

1、违规担保发生后，公司聘请专业的律师团队积极开展应诉工作，通过法律

诉讼途径维护公司合法权益，部分诉讼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截止本专项说明出具日，

杭州力卓诉夏建军、本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正奇国际诉本公司、夏建统等票据纠

纷案，深圳市益安保理有限公司诉本公司、上海连行、夏建统和高翔票据追索权纠

纷案，相继取得胜诉无需承担担保责任；湖州四信诉锦州恒越、秦商体育、本公司、

夏建统、夏建军、申劼佶等借款合同纠纷二审判决本公司承担担保金额大幅度下降；

恒东贸易诉秦商体育、本公司、夏建统等民间借贷纠纷已撤诉，原被冻结的三个银

行账户于2020年3月25日解封，解封金额5,521.50万元。 

2、针对部分已给公司造成实际损失的违规担保案件，公司启动了追偿诉讼程

序，如：杭州中小诉秦商体育、本公司、夏建统等借款合同纠纷造成公司资金被扣

划，公司诉原审被告及其他担保方已获得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3、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变更为无锡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了

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未来发展经营的

需要，公司控股股东无锡苏新产业优化调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

人联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母公司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12亿元人

民币借款于2020年4月14日已全部到账，公司用以偿还银团全部借款。 

综上所述，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已消除。 

 

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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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未决诉讼事项，均发生在原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控制公司期间，在未经正常内部审批流程的情况下，公司为原实控人及其关联方向债权人融资提供违规担保，由于原实控人及其关联方未能清偿到期债务造成债务违约爆发前，原实际控制人已将公司控制权进行了转让，未能向公司提供违规担保的相关信息和原始资料，虽然公司根据所搜集的资料对违规担保可能造成的损失进行了预估，但所掌握和提供给会计师的资料有限，会计师在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中发表了保留意见。
	针对2018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事项，公司高度重视，采取了各项措施进行应对以消除影响：
	一是公司通过各种途径及时搜集与公司违规担保有关的涉诉信息，包括且不限于聘请专业的律师团队从案件审理法院获取相关涉诉信息的原始资料，搜集取得相关证据并积极开展应诉工作，通过法律诉讼途径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及时公开披露涉诉案件的最新进展情况。
	二是根据2018年年报期间应取得而未取得的诉讼资料和信息，重新审视和估计2018年年报中各项违规担保预计损失金额，即2018年年报确认的预计损失金额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的要求。
	三是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对2018年年报中未决诉讼损失因会计差错造成的错报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并进行前期差错更正。
	四是就2018年年报中的会计差错进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与会计师进行沟通，配合会计师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专项审核，获得会计师对会计差错更正的认可，并由会计师出具《关于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
	五是为防止原实际控制人滥用控股股东地位继续对外违规提供担保、融资等行为，公司第一时间收回了原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法人印章。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后，采取了变更公司名称及法定代表人、启用新的法人公章、加强印章管理等措施。完善了法律事务管理制度，加强对诉讼相关事项的管理，公司派专人与法律顾问及委托律师积极应对诉讼事宜，维护公司合法权益，截止目前，除发生在为原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违规担保外，未发现新增的违规担保及其诉讼事项。
	2018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未决诉讼损失”事项进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情况如下：
	以上 “未决诉讼损失”事项进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详细情况见公司同日披露的《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度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
	远程股份控股子公司定军山国际与文链影业、乐影文化签订《进口影片版权转让协议》，文链影业向定军山国际转让其在三部进口影片项下的全部权益（即三部进口影片在中国境内发行毛利润的10%），协议金额为3,900.00万元，并授权乐影文化代为接收转让款。协议签订后，定军山国际按照协议向乐影文化预付了3,500万元，协议同时约定三部进口影片预计上映时间暂定为2018年2至12月不等，远程股份于2018年度内对该项预付款按照账龄计提了减值损失350万元。会计师无法采取适当的审计程序，获取充分、恰当的审计证据，以判...
	公司聘请的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对公司关联方进行核查并出具《根据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睿康文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方核查之法律意见书》（中银股字【2018】第0202号），根据相关核查意见，乐影文化、文链影业非公司原控股股东杭州睿康、原实际控制人夏建统的关联方。经向公司前实际控制人李明了解，其在取得公司控制权之前，未从事过影片发行等相关业务，也从未与乐影文化、文链影业有过业务往来。经查乐影文化与文链影业股权结构，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明无关联关系。此外，公司聘请的江苏菱方圆律师事务所就该事项做了进一步核...
	由于 2018 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后，睿康系派出董监高均已离职，无法确切了解目前合同的执行进展情况，公司亦无法联系到乐影文化、文链影业相关人员，基于审慎性原则，公司应在2018年度全额计提资产减值损失，截止2018年末公司已计提资产减值损失350万元，需补提3,150万元，公司作为一项前期会计差错处理。
	综上所述，2018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中的“未决诉讼损失”事项，公司采取各种措施，进一步搜集和获取了已存在的证据资料，根据相关证据资料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的相关规定重新审视和估计2018年年报各项违规担保预计损失金额，并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对2018年年报中未决诉讼损失因会计差错造成的错报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并进行前期差错更正。违规担保事项发生后，公司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且不限于收回公章、变更公司名称及法定代表人、...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之2所述，远程股份目前存在多项未决诉讼事项，及大额银行存款被扣划、多个银行账户和部分资产被冻结的情况。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远程股份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截止审计报告日，远程股份已拟定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之2所述的改善措施，但其持续经营能力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1、违规担保发生后，公司聘请专业的律师团队积极开展应诉工作，通过法律诉讼途径维护公司合法权益，部分诉讼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截止本专项说明出具日，杭州力卓诉夏建军、本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正奇国际诉本公司、夏建统等票据纠纷案，深圳市益安保理有限公司诉本公司、上海连行、夏建统和高翔票据追索权纠纷案，相继取得胜诉无需承担担保责任；湖州四信诉锦州恒越、秦商体育、本公司、夏建统、夏建军、申劼佶等借款合同纠纷二审判决本公司承担担保金额大幅度下降；恒东贸易诉秦商体育、本公司、夏建统等民间借贷纠纷已撤诉，原被冻结的三...
	2、针对部分已给公司造成实际损失的违规担保案件，公司启动了追偿诉讼程序，如：杭州中小诉秦商体育、本公司、夏建统等借款合同纠纷造成公司资金被扣划，公司诉原审被告及其他担保方已获得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3、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变更为无锡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了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未来发展经营的需要，公司控股股东无锡苏新产业优化调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联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母公司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12亿元人民币借款于2020年4月14日已全部到账，公司用以偿还银团全部借款。
	综上所述，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已消除。

